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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研究

◆崔盼盼　钱小帅　滕　浩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量刑建议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

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直接关系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对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检察

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存在自身能力不足和制度规范不够的问题,因而需要强化和完善.市县两级尤其是县级检察院

是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力,应联合制定相关量刑操作规范和文本规范,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动态调整量刑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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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的量刑建议权强化了检察机关

对刑事案件的监督，意味着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监督贯穿

立案到刑罚的始终，具有很强的主动性。 监察体制改革将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剥离，量刑建议权的赋予则将检

察机关推向刑事案件的主导地位。 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

能否很好实行，检察机关能否用好量刑建议权是关键的因

素，行使好量刑建议权是做优刑事检察工作重要的一环。

一、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重要性

(一)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最关注的是对被告人所判处的刑罚，

被害人据此来评判被告人是否罚当其罪，被告人则往往将过

重的刑罚作为上诉的理由，可见刑事案件当事人具有的最切

身感受就是刑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源自于认罪

认罚，落脚点在从宽，关键在于量刑。 量刑建议是否准

确、适当，直接关系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和运行，关

系到能否实现准确及时的惩罚犯罪、强化司法保障、推动刑

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所以，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个案中的成果，同时

也是这一制度落实的标志。

(二)量刑建议对推动刑事法治统一的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明确规定，除非有法律规定的

情形，否则“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两高四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明

确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

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笔者认

为，这是实现刑事法治统一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实现的有

利时机。 一方面，从两审终审的制度安排来看，上级法院

对下级法院仅具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并不能随意变更和撤

销下级法院的判决。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

上诉案件，只有在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错

误的情况，才能作出维持原判以外的决定。 而地方各级人

民检察院只有在认为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

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外

是整体独立，对内具有领导关系。 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

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使得市级检察院能够领导基层检察院的

量刑建议活动。 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效力的刚性

规定，破除了审判机关上下级监督关系在推行刑事法治统一

上的乏力，也引出了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在推动刑事法

治统一上的动力。

(三)量刑建议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重要意义

人民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

职责和权力。 法律监督权内容丰富，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拓

展。 其中，诉讼监督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

事诉讼中的监督权又可以分为刑事诉讼立案监督权、侦查监

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而针对刑事判决

的审查和监督，正是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内容之一。

我国法院的量刑决策其实是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

行政决策方式来完成的，其中既有法官单方面的裁决制作活

动，又有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活动，包括院长、庭长的审批

和审判委员会的裁决制作活动，而与良性决策有着密切关联

的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则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之外。

不管是控辩双方还是关注的大众，都被排除在外——至少是

屏蔽了量刑的过程。 但是办案过程中，司法者在定罪量刑

过程中所进行的精密的逻辑推演以及刑罚的数字化计算，并

不能被一般人所熟知和理解。

新刑诉法对量刑建议的规定，在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的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尤其是其中的公诉

权(求刑权)。 刑罚的具体内容，对于检法而言有不同的意

义。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前，检察机关无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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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建议和监督。 在该制度实施以后，对检察院而言，刑

罚的公诉权(求刑权)色彩凸显，检察机关实现了刑事案件从

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出量刑的全程主导和监

督，并且这一主导是具有顶层设计背景的。 量刑的协商和

公开，无疑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及司法的公开

和透明度。

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

可以划分为办案人员自身问题和检察机关缺失量刑制度设计

和适用规范两个方面。

(一)检察办案人员重视程度还不够高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量刑远远没有对待定罪

那样重要，并且一贯认为量刑是法院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检

察机关不能够也不应该擅权。 从２００５年《人民检察院开展

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到２０１０年《人民检察院开展

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施行)》和《关于积极推进量刑规

范化改革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通知》，都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 在具体工作中，多采用幅度型的建议而非确定型

的量刑建议。 刑法规定某罪的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情况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一年至二年有期徒刑，这种建议

对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前发展并没有意义，也是对司法

改革严肃性的一种破坏。

(二)检察办案人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检察人员在提出准确量刑建议的能力方面有所欠

缺。 一是针对常规性的案件提出幅度型建议，突出的表现

是针对危险驾驶这类刑期较短的案件都提出大量的幅度刑建

议。 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仅仅是拘役，实在没有提出幅度刑

的必要。 二是针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

杂的重罪案件等，不敢提出量刑建议，突出的表现在于对人

数众多、案情复杂的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较少。 三是缺乏

对不合理司法习惯反省和改变的能力，再以危险驾驶罪为

例，由于刑期最长为六个月，因而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考虑提

出以“天数”为单位的建议，如拘役一个月十五天等。 如

果某地一直是以月为单位处刑，那么就难以处理好具体个案

情节的复杂性和短期自由刑之间的矛盾。

(三)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规范建设不足

量刑建议制度规范建设不足主要体现在，没有相应的规

范来明确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量刑减让程度。 现有的量刑

规范，无论是法院自行发布，还是检法共同行文，实际上还

是取自法院原来的量刑规范化意见，没有体现出检察机关量

刑主导地位。 与指导性规范缺失相对应的是，有的基层检

察院内部量刑建议也不能统一。 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

革，按照不同罪名分设多个部门办理案件，容易导致不同部

门人员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各行其是，出现同案不同刑的现

象。 所以，基层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探索量刑规范，上级检

察机关要积极调研和总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该

制度规范建设。

三、检察机关行使好量刑建议权的具体路径

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基层、处理在基层，因而基

层检察院行使好量刑建议权十分重要。 结合当前两审终审

制的制度设计，需要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把握各县市区的

司法惯例，省级及以上检察机关要宏观把握量刑建议的差异

情况。 这里主要讨论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如何探索行使量刑

建议权。

(一)加大学习力度，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对检察人员履行职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以往“一诉了之”的情况将逐渐被准确定

罪、确定量刑所替代，加上逐步完善的检察官绩效考核体

系，执法办案的质量必须保持高水准，否则可能面临追责。

在实务中，检察官要总结、分析以往的裁判数据，找出量刑

的规律。 具体而言，一方面，办案人员要全面提取和把握

案件中所有的从重、从轻和从宽处罚情节，另一方面要熟练

掌握量刑的计算方法。 在试点期间，部分试点单位探索不

同认罪认罚阶段“３－２－１”的量刑递减模式。 具体而言，

就是根据诉讼阶段的差异而区别量刑减让的比例：在侦查阶

段认罪认罚的最高从宽３０％，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

最高从宽２０％，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最高从宽１０％。 这

种模式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的体现，办案人员应当加

以学习使用。 此外，还要加强对量刑建议标准的研究。 有

学者提出，有必要以一般量刑建议标准为基础，对量刑建议

标准进行层级划分，为检察官裁量各种犯罪的基准刑提供更

加具体的方法指引。

(二)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共同对量刑规范化进

行研究

量刑建议是对法院审判权的一种制约，最高人民法院及

省高院分别出台有关常见罪名的量刑规范化，这对规范司法

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对此适用比较熟练。 检察

机关在合理吸收相关规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规范化意见，

同时与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业务部门深入沟通交流，最终在

地区内形成可供参照适用的量刑规范。 在沟通中，要针对

相关的类案判决进行统计分析，从制度设计、刑事政策、用

语解释上进行平等和坦诚的交流，这一点可以参见陕西省人

民检察院课题组关于“采纳”的内涵研究。

(三)制定和设计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文本规范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量刑建议可以另行

制作文书，也可以在起诉书中写明。 一般来说，起诉书要

求简洁性，量刑建议则应当具备一定的说理性。 如果单纯

的将量刑写入起诉书，则难以凸显出量刑的协商性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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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将量刑的理由也写入起诉书，则显得文书过于臃

肿，因而另行制作文书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检察机关应

当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下，根据案件情况，通过综合考察

评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认罚态度、退赃情况、赔偿被

害人情况，以及是否初犯、偶犯、累犯，是否利用职业便

利，社会评估调查结果等具体反映其人身危险性的事实，在

刑罚种类、期限、行刑方式等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

出适当从宽的建议。

(四)根据不同时期犯罪情况和刑事政策，动态调整量刑

建议

量刑规范应当随着不同时间段的发案率以及不同时期的

刑事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比如，在当前网络诈骗高发的情

况下，针对利用电信网络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适当提高量

刑起点，从严掌握减轻的幅度。 当然，以上是对常发性案

件的量刑规范化的制定和调整。 县级检察院在办理偶发性

的案件时，应当就拟提出的量刑建议向市级院进行报备，以

便以后进行汇总分析。

四、结束语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它并不表示削弱裁判

权，也不意味着加强公诉权。 权力意味着责任，责任就要

担当。 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法院审查

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还需要从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能

力、强化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检察监督着手，有效推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 检察办案人员要从准确及时惩

罚犯罪、强化司法保障、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出

发，大量用大胆用、合法用合理用、不滥用不乱用，推动法

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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